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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編 森林火災災害防救對策 
第一章 緣起 

森林具有國土保安及改善民眾生活環境之功能，以往森林所產生枝葉可供作

薪炭材之用，減少林地燃料之堆積，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天然氣使用普及，林

下枝葉層越積越厚，加上民眾於森林內從事之活動頻繁（例如：海岸工業區及休

閒遊憩公園等），導致林火災害亦日漸頻繁。 

第一節 計畫概述 
壹、目的 

為健全森林火災防災體系，強化災害之預防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

善後處理，並加強災害防救訓練及宣導，以提昇災害防救應變能力，有效執行災

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及火災跡地復原措施，以減輕災害損失，保護森林資源，維

護國土及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貳、計畫架構及內容 

計畫架構參照「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其主要內容

為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對策、災後復原重建等相關事項。 

第二節 森林火災之概述 
壹、定義 

於國有林、公有林或私有林內之林木發生非受控制之火燒，造成林木損害或

影響森林生態系組成及運作者。 

貳、森林火災之特性 
森林火災之特性在於短時間內燃燒大量生物質量，釋放鉅量能量及濃煙，致

林木燒死或灼傷，使森林之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功能大為降低，破壞自然景觀及

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短期內難以復舊，對森林生態系造成重大影響。 

參、森林火災概論 
根據森林火災燃燒部位、性質和危害程度，可將森林火災分類為地表火、樹

冠火及地下火。 

一、地表火：最常見的一種林火。指火災地表面地被物以及近地面根系、幼樹、

樹幹下皮層開始燃燒，並沿著地表面蔓延的火災。 

二、樹冠火：指地表火遇強風或遇到針葉樹群、枯立木或低垂樹枝，燒至樹冠，

並沿樹冠順風擴展。 

三、地下火：一般容易發生在乾旱季節的針葉林內，火在林內根系土壤表層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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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泥炭層燃燒。蔓延速度慢、溫度高、持續時間長，破壞力極強。經過地

下火的喬木、灌木的根部燒壞，大量樹木枯倒。 

森林火災的行為受許多條件左右。影響野火發生的條件如熱能供應、氧氣充

足及燃料累積等，輕度的野火僅影響森林生態系的景觀與演替的方向與速度，它

可促進部份植物的天然下種，加速林地的養分循環，或藉以除抑部分不想要的下

層競爭植物，而達到森林經營的目的。但嚴重的大火不僅摧毀了整個生態系，更

可能波及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 

在影響森林火災行為的許多條件中，氣候影響林火發生及蔓延最為明顯，其

中以風和濕度最為重要（陳明義，1997）。呂金城（1990）將林火次數和焚燒面

積分別對氣象因子中的平均溫度、降雨量、蒸發量、平均相對溼度、平均風速等

因子進行回歸分析後，認為月降雨量和平均相對溼度與當月林火發生次數及焚燒

的面積成負相關之趨勢。林火延燒速度之快慢雖有不同，但均受若干因素之左右。

這些因素之種類很多，有些可以助長火勢，有些則可以抑制燃燒。 

重要之因素如下：1.濕度 2.風 3.降水 4.樹種 5.地形 6.地被物 7.季節與時刻。

發生林火時，林木最易受傷的部位為樹幹基部。然而外部形成層一旦被燒死，則

木質部亦無法持續其功能，將導致林木地上部枯死。而使林木組織燒死的條件主

要有高溫及其所持續的時間，如溫度 50℃以上，持續時間一個小時以上者，即可

使林木組織燒死。 

肆、森林火災形成條件及災例之調查與分析 

一、森林火災之發生必須有 

1. 燃料：如森林中之枝幹、枯枝葉、雜草等。 

2. 火源：森林中的燃料燃燒點約在 250℃~300℃，因此，極容易受人為影響

產生火。 

3. 氧氣，隨森林之生長有所變化，密林之空氣不易流通，森林火擴展速度

較慢。 

二、森林火災之發生必須有 

1. 燃料系統：分布於地表層之枯枝落葉、枯倒木、雜草、灌叢為最易接起

火之處；樹冠、枝條為樹冠火之來源；根系、埋藏之枯木則為地下火之

來源。 

2. 氣象因子：溼度對於森林火之控制具有重要影響，大氣中之相對溼度及

溫度之變化及風向、風速決定森林火之擴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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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形：地形之變化產生區域性之微氣候，如不同坡地之谷地，其日夜間

之風向呈相反狀態，日間風由山谷吹向山頂，夜間風由山頂吹向山谷；

坡度較陡者火易擴張；在山峽谷地區之森林火則呈煙囪效應。 

三、社會、經濟條件：彰化地區人口稠密，丘陵地帶之農事偶需引火整地或移除

枯枝落葉等廢棄物，稍一不慎即釀成森林火災。復因周休二日實施，出入山

區旅遊者眾，稍有不慎極易引發森林火災。 

四、災例之調查與分析：將災情、災因資料加以蒐集、對於延燒狀況及搶救困難

因素等事項加以檢討、分析，以利未來防災對策之研擬。 

第三節 分工及權責 
各主管機關或單位應依據本計畫所定之分工落實辦理森林火災防救業務。

國有林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私有林之主管機關為縣（市）政

府；另有關森林火災防救之分工部分，得隨時與彰化縣政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單位協調檢討修正之。 

第四節 計畫檢討之期程與時機 
定期依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相關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對策及災後復原

重建事項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防救計畫；必要時，得於重大

災害發生後邀請相關機關或單位檢討預防、因應等措施。 

第二章 災害預防 
第一節 減災 
壹、林地經營管理措施（農業處） 
一、針對容易發生森林火災及火勢易擴展之高危險區域劃定危險範圍，加強林地

巡護，並積極規劃救災與避難路線及防災據點等因應森林火災防救措施計

畫。 

二、進行有效燃料管理措施，以減少災源，避免災害擴大。 

三、加強重要林地區之管制，並確保森林火災防範設施之建置與維護。 

四、鼓勵當地居民參與森林火災防救工作。 

貳、計畫架構及內容 
一、各消防分隊應落實執行禁止田野引火燃燒宣導及取締。（消防局） 

二、為有效管理林地引火行為，各主管機關或單位對違法引火案件，應依森林法

及消防法分別處罰之。（農業處、消防局） 

參、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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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災知識之推廣：蒐集森林火災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災害事例，以研擬災害防

救對策；並訂定各種災害防救教育宣導實施計畫，分階段執行，定期檢討，

以強化民眾防災素養，建立自保自救及救人之基本防災理念。（農業處） 

二、防災宣導之實施 

1. 於乾旱季節前，實施防災宣導。（農業處） 

2. 應督導轄區內各級學校加強推廣森林火災防災教育。（教育處、農業處） 

3. 應積極輔導鄉內生活在具有森林火災危險區域潛勢之居民，教導災時應

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識。（農業處） 

第二節 整備 
壹、應變機制之建立 
一、各單位應訂定緊急動員計畫與應變作業規定，明訂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

絡方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農業

處） 

二、應建置及整合救火團隊以支援協助救火行動。（農業處、消防局） 

三、請求國軍支援，包括：支援時機、派遣程序、聯繫方法及聯絡對象，平時加

強聯繫，並共同實施演練。（農業處、民政處） 

四、依相關規定辦理及建立申請直升機支援森林滅火機制，並維護轄內直昇機救

援場地之安全，以利進行支援。（農業處、消防局） 

五、加強現場前進指揮所設施、設備之充實，且應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

時之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時也能繼續正常運作。（農業處） 

貳、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之整備 
一、災情蒐集與通報：建立多元化災情蒐集與通報管道，並建立各機關間資訊分

享機制。（警察分局、民政處、農業處、消防局） 

二、災情分析應用：邀集森林火災相關專家與技術人員組成諮詢小組，針對災情

研析以提供救災諮詢與建議。（農業處） 

三、災情通訊設施：確保災害時通訊之暢通，應建立多元通訊系統，並配置不斷

電及備援系統以為應變替代方案。定期辦理通訊設施檢查、測試及操作等訓

練，並模擬斷訊或大量使用時之應變作為。建構災害防救通報網路及通報專

線，以提供災害發生時民眾報案之用，並確實將災害現場資訊傳達至各級災

害應變中心及防救災有關機關或單位。（農業處、消防局、民政處） 

參、滅火、緊急醫療救護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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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滅火 

1. 對於森林火災高危險區應規劃配置消防水槽或蓄水池等，並運用湖泊、

河川等自然水源，務求消防水源多樣化及適當配置。（消防局、農業處、

工務處） 

2. 森林火災高危險區應充實消防車輛、裝備及器材。（消防局） 

3. 平時應加強義消等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的編組與演練。（消

防局、農業處、民政處、社會處、警察局） 

二、緊急醫療救護之整備 

1. 森林火災高危險區之醫療救護單位應增加燒傷及外傷處置裝備與訓練，

及預先規劃傷患轉診後送機制。（衛生局、消防局） 

2. 規劃與訓練鄰近森林火災危險區域醫療救護人員，於災時配合森林火災

現場指揮系統作業，及時進駐災區成立急救站，爲救災人員、部落居民

進行初步急救醫療。（衛生局） 

肆、緊急運送之整備 
一、針對森林火災高危險區村落人員疏散路線、運送路線建立網絡。（農業處、

民政處、消防局、警察局、行政處） 

二、森林火災高危險區之運輸需求，事先與相關業者建立運送機制，以利緊急運

送人員、器材及物資。（工務處） 

三、規劃災時即時啟動災區替代道路及交通管制等措施。（工務處、警察局） 

伍、避難收容之整備 
一、劃設緊急避難路線及指定適當地點作為避難收容處所，並宣導民眾周知，定

期動員居民進行防災演練，對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產婦、新住民

及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社會處） 

二、對指定避難收容處所附近規劃配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聯絡之電

信通訊設施；並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用具之供應。（社會處） 

三、定期檢查指定避難處所之設施及儲備之物資，並訂定有關避難收容處所使用

管理須知，宣導民眾周知。（社會處） 

四、依地形位置、歷年災情等資料，調查評估可供搭建臨時收容所之用地，掌握

搭建所需物資及調度供應機制。（農業處、社會處） 

陸、物資供應調度之整備 
以森林火災高危險區為基點，推估森林火災時，救災人員與避難居民所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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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飲用水與生活必需品之種類、數量，必要時與鄰近相關單位、業者訂定支援

協定供應。（社會處） 

柒、災情資訊之整備 
一、對鄰近火場部落提供訊息，俾預為準備避難或相關防範作為。（農業處） 

二、指定專人就森林火災之防救作為、進度、火場之擴張速度等對外定時、定點

發布新聞，提供民眾正確資訊，同時呼籲民眾避免前往災區。（農業處） 

捌、二次災害防止之整備 
充實與維護必要之裝備、器材及災害監測器具，以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當

火災跡地有土石崩落之虞時立即調度進行緊急處理。（農業處、消防局） 

玖、災害防救之演習訓練 
一、模擬大規模森林火災各種情境實施演習與訓練，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供作

災害防救之參考。（農業處、消防局） 

二、演練時應協同其他林地管理機關、警察、消防、國軍、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

織）、空中勤務總隊等辦理聯合救災訓練，並請森林火災危險區域部落居民

加入避難疏散演練。（農業處、消防局、民政處、警察局） 

拾、災後復原整建之整備 
整備地籍、建築物、權利關係、設施、地下埋設物、不動產登記等資料與測

量圖面、資訊圖面等，以備順利推動復原重建。（農業處、消防局） 

第三章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一節 災情蒐集、通報及通訊 
壹、災情之蒐集與通報 
一、災害發生初期，多方面蒐集災害現場狀況、維生管線受損情形、醫療機構就

醫人數情況等相關資訊。（消防局、衛生局） 

二、利用相關災害評估及監測系統，快速分析與評估災害規模。（農業處、消防

局） 

三、於災害發生初期即時透過消防、警察、民政等系統進行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消防局、警察局、民政處） 

四、隨時將所蒐集之重大災情資料及災害應變措施實施情形報告災害應變中心。

（農業處、消防局） 

貳、通訊之確保 
一、災害初期應確認通訊設施功能正常，設施故障時應立即派員修復，以維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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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運作。（各業務權責主管機關或單位） 

二、災時應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並妥善分配有限之通訊資源。（消防局、農

業處） 

第二節 災害警報之發布 
壹、森林火災警報之發布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及網路，通告民眾發生森林火災之地區及其影響範圍等警

報資訊，並分別通報相關單位對發生森林火災地區實施警戒措施。（農業處、消

防局） 

貳、居民避難引導 
一、當研判可能遭受火勢波及時，應對居民進行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警察局、

社會處、民政處） 

二、配合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應即時開設避難收容場所，並告知民眾。（警察分

局、社會處） 

三、執行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時應對老人、嬰幼兒、傷病患等優先協助引導避難。

（警察局、社會處、民政處） 

第三節 緊急應變機制 
壹、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一、森林火災發生時，森林火災延燒面積未達 100 公頃時，由鄉鎮市公所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森林火災延燒面積 100 公頃以上，未達 200 公頃時由本府成

立森林火災災害應變中心，森林火災延燒面積達 200 公頃以上，未達 300 公

頃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成立森林火災緊急應變小組，森林火災延燒面積

達 300 公頃以上，且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判有開設必要者，成立森林火

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3條規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通知本府立即成

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貳、緊急動員機制之啟動 
一、森林火災發生時，應立即啟動緊急動員機制，進行搶救滅火作業。並將緊急

應變辦理情形與災害應變中心設置運作狀況，分別通報有關機關或單位。

（消防局、農業處） 

二、因森林火災火勢漸大，需救火技術協助或增援人手、機具協助撲滅時，依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支援地方政府因應森林火災處理協助項目及程序規定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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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農委會提出支援請求。 

參、跨縣市之支援 
視災害規模必要時得透過彰化縣政府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請求鄰近

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支援。（消防局、農業處） 

肆、災害現場協調人員之派遣 
各業務權責主管機關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或依請求派遣人員至災區現場，以掌

握災害狀況，迅即實施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必要時，得在災害現場或附近設置

前進指揮所。（消防局、農業處） 

伍、申請國軍支援 
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當地國軍支援時，應透過彰化縣災害

應變中心依協定管道申請；當地國軍接獲申請時，應依申請事項及軍方所蒐集災

情研判後，派遣適當部隊、裝備支援協助。（民政處） 

陸、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於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時，得依有關規定啟動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體系進行救災。（消防局） 

第四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壹、森林火災救火行動之相關權責 
一、森林火災業務主管機關救火：視需要向消防機關、空中勤務總隊、國軍等有

關機關及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 申請協助。（民政處、消防局） 

二、消防機關協助救火：消防機關接獲森林火災通報時，應迅速協助救火行動，

以期儘早滅火。（消防局） 

三、國軍協助救火：當地國軍接獲申請支援救火時，應依申請事項及軍方所蒐集

災情研判後，派遣適當部隊、裝備支援協助救火行動。（民政處） 

四、救火團隊協助救火：救火團隊接獲通知支援救火時，應即向現場應變指揮官

報到，依照分配區域及任務執行滅火。（消防局） 

五、居民自主救火：在火災發生初期，居民及自主防災組織可先自行救火，同時

得向消防機關尋求協助。（社會處、農業處） 

貳、緊急醫療救護（消防局、衛生局） 
一、啟動緊急醫療系統，通知轄區醫療機構待命收治傷患。 

二、災區內公立醫療機構應對其建築物及醫療設備實施緊急修復；必要時得要求

相關業者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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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調該區緊急醫療網統合災區醫療作業。 

四、協調鄰近地方政府、國軍支援之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必要時得要求醫療機構

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協助。 

第五節 緊急運送 
壹、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時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及重要性等因素，實施局部或區域性

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緊急運送。（工務處） 

二、運送對象之設定（工務處、消防局） 

1. 從事滅火、醫療救護等人命救助所需之人員、物資。 

2. 處理應變等防止災害擴大所需之人員、物資。 

3. 後送傷患。 

4. 避難居民。 

貳、後勤補給 
森林火災滅火現場之後勤補給，以現場指揮應變系統為主，能量不足時得申

請空中運輸支援。（消防局、農業處） 

第六節 避難收容 
壹、災民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 

災害發生時，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實施當地居民之避難勸告或指示撤

離，並提供避難收容處所、避難路線、危險處所、災害概況及其它有利避難之資

訊。（警察局、社會處、民政處） 

貳、避難收容處所 
一、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收容處所，並宣導民眾周知；必要時得增設

避難收容處所。（社會處） 

二、妥善管理避難收容處所，規劃避難收容處所之資訊傳達、食物及飲用水供應、

分配、環境清掃等事項，並尋求災民、當地居民或社區志工等協助；必要時

得請求鄰近地方政府之支援。（社會處） 

三、隨時掌握各避難收容處所避難者身心狀態之相關資訊，並維護避難收容處所

良好的生活環境。（社會處、衛生局） 

參、臨時收容所 
研判有設置臨時收容所之必要時，應立即與相關機關協商後設置之；設置時

應避免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並協助災民遷入。（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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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弱勢族群照護 
一、主動關心及協助避難收容處所與臨時收容所內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

產婦及身心障礙等特定族群之生活環境及健康照護，辦理臨時收容所之優

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童應安置於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等社會福利機關（構）（社會處） 

二、對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時教室就學，或直接在家

施教，並進行心理輔導以安撫學童心靈。（民政處） 

第七節 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壹、調度、供應之協調 

視災害規模依權責辦理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品調度、供應之

整體協調事宜。（農業處） 

貳、調度、供應之支援 
於供應物資不足需要調度時，得請求相關機關或單位調度。（社會處） 

參、民間業者之協助 
視需要協調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品等之供應。

（農業處、社會處） 

第八節 設施、設備之緊急修復 
發生災害後，應立即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緊急檢查所管設施、設備，掌

握其受損情形，並對維生管線、基礎民生設施與公共設施、設備進行緊急修復，

以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並確保災民之生活。（工務處） 

第九節 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壹、災情之傳達 

掌握災民之需求，藉傳播媒體之協助，將氣象狀況、災區受損、傷亡、災害

擴大、維生管線、公共設施、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及政府有關機關所採

對策等資訊，隨時傳達予民眾。 

貳、災情之諮詢 
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對外窗口及諮詢專線。（農業處、消

防局） 

第十節 支援協助之受理 
壹、民眾、志工協助之受理 

以森林火災現場指揮系統受理民眾、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支援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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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報到與分配任務。（消防局、社會處、農業處） 

貳、國軍支援之受理 
對支援森林火災之國軍應於帶隊官報到後，討論任務分配據以執行，期間隨

時透過傳令將滅火進度報告現場指揮官。（民政處） 

第十一節 二次災害之防止 
壹、森林火災跡地二次災害防止措施 

留意森林火災跡地以防止二次災害；必要時應立即採取緊急處理措施。（農

業處、消防局） 

貳、坡地災害防範措施 
為防止及減輕森林火災所引起之坡地災害，於森林火災發生時，調派專業技

術人員前往坡地災害危險區域檢測及勘查，研判有危害之虞時，立即通報各級災

害防救相關機關或單位及當地居民；各相關機關或單位接獲通知後，應採取適當

之警戒避難措施。（農業處） 

第十二節 林木損失評估 
大面積森林火災時，請求農林航空測量所實施空中照相，配合地面測量調查，

確定受害面積及林木受損情形，以提供應變及復原計畫之參考。（農業處） 

第十三節 因調查與火首偵緝 
消防機關應依據消防法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涉有人為因素應由警察機

關偵緝火首。（消防局、警察局） 

第四章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節 緊急復原 
壹、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及器材之調度計畫與專業技術人員之支援計

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之修復工作。（農業處、工務處） 

貳、災民生活支援 
依災區居民受災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發予災害慰問金或生活補助金或災害

救助金、安遷救助等各種生活必需資金。（各業務權責主管機關或單位） 

第二節 計畫性復原重建 
壹、重建計畫之訂定（農業處） 
一、與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形、有關公共設施

所屬機關之權責與居民之願景等因素，檢討復育目標，同時以建設更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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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之森林為中長期重建方向，訂定重建計畫。 

二、對於森林火災區域進行火災原因鑑定，以提供擬訂重建計畫之參考。（農業

處、消防局） 

貳、重建計畫之實施 
進行重建工作時，應以耐森林火災為考量，加強森林火災高危險區域內安全

區劃，規劃防火林道或防火帶等開放空間及防災據點。（農業處） 

參、中央政府之協助 
請求中央政府派遣相關專業技術人員、調派裝備、與器材或其他辦理事項協

助之。（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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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森林火災防救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 2 森林火災防救工作通報支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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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分隊 各鄉鎮市公所 各林區管理處 

森林火災 

各工作站 


